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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人社发〔2017〕105号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公布我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、计

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站、有关机构：

为规范我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行为，促进职业技能鉴定事业

健康持续发展，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

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》（发

改价格〔2015〕1217号）和《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

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〈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

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湘

发改价费〔2017〕127号）精神，结合我省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实

际，经研究，现就我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分为考务费和考试费。考务费由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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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向直接组织实施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的

单位收取，主要用于职业技能鉴定题库建设、试卷印制、办公设

备设施购置、鉴定考试软件开发维护以及远程监控技术支持与服

务、证书打印系统开发维护管理等；考试费由直接组织实施职业

技能鉴定考试的单位向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的对象收取，主要

用于上缴考务费、人员办公经费、报名组织、场地租赁、设施设

备购置、原辅材料耗费、能源消耗、试卷保密、工件检测、阅卷

评分、论文业绩评审、监考巡考、质量督导等相关费用。职业鉴

定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和《国家职业标

准》的规定和要求，按不同职业鉴定考试所需原材料、能源消耗、

设备使用等成本和技术含量，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的职业划分

为 A、B、C三类（附件 2），实行职业技能鉴定分类收费。

符合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部分技能人

员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后续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16〕

182号）要求需继续开展后续鉴定的职业，仍按《湖南省物价局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政策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湘价费〔2010〕64号）进行分类。后续鉴定结束后，

停止执行。

今后如需增加新的职业（包括新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职

业等），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提出其分

类建议，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批准后执行，并报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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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省财政厅备案。

三、职业技能鉴定考试不合格人员需补考的，补考一门的按

补考科目的收费标准收取考试费，免考务费；补考多门的按补考

科目的收费标准收取考试费和考务费。

四、对失业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符合国家和我省有关促进就

业优惠政策规定的，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实行补贴。

五、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《关于印

发〈职业技能鉴定考务费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人社鉴发〔2015〕

1号），部鉴定中心按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人数 4元/人次的标准向

直接组织实施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的单位收取的考务费，由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代收到省国库后，如数上缴中央国库。

六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，职业技能鉴定收

费单位执收时应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，收费收

入应缴入同级国库，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。

七、各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本通知的收费项目

和收费标准执行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

收费标准。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单位必须严格执行“考（鉴定考试）

培（培训）分离”原则，不得以鉴定考试为名，混收培训费、教

材费，并在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或收费场所显著位置，公示职业技

能鉴定考试职业(工种)范围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等内容，亮证

收费，自觉主动接受价格、财政主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

八、各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单位应遵守国家、省财经法律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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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和规章制度，合理、规范使用职业技能鉴定收费，做到专款专

用，不得挪作它用。

九、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

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1．湖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表

2．湖南省职业技能鉴定职业(工种)分类表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7年 12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）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8年 1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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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湖南省职业技能鉴定职业（工种）分类表
类别 职业小类 职业（工种）

A

机械热加工人员 焊工、铸造工、锻造工、金属热处理工

生产生活电力设备安装
、操作、修理人员

电工

装卸机械操作及有关人员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

特种加工设备操作人员 电切削工

机械设备维修人员 汽车维修工、钳工

机械冷加工人员 车工、铣工、磨工、冲压工

验光配镜人员 眼镜验光员、眼镜定配工

中餐烹饪人员 中式烹调师、中式面点师

西餐烹饪人员 西式烹调师、西式面点师

B

新增职业
智能楼宇管理员、安检员、电梯安装维修工、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、机床装调
维修工、模具工、安全评价师、劳动关系协调员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、茶艺师

调酒和茶艺人员 评茶员

供水、供热及生活燃
料供应服务人员

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、锅炉操作工

医疗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有害生物防制员

化工产品生产
通用工艺人员

制冷工

C

工程防水人员 防水工

砌筑人员 砌筑工

混凝土配置及制品加工
人员

混凝土工

钢筋加工人员 钢筋工

施工架子搭建人员 架子工

木材制品制作人员 手工木工

治安保卫人员 保安员

美容美发人员 美容师、美发师

保育、家庭服务人员 育婴员、保育员

C 计算机信息

高新技术考试

办公软件应用、数据库应用、计算机辅助设计、图形图像处理、专业排版、因特网
应用、微机安装与维修、局域网管理、多媒体软件制作、应用程序设计编制、网页
制作、视频编辑、IT应用、计算机中文速记、移动技术、游戏开发、会计软件应用

等各模块




